


行政院及衛生福利部遴選兒少代表
兒少自我推薦遴選說明與報名資料
一、請於115年8月24日（星期一）前完成以下步驟，並經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進行書面初審，確認資料無誤後，方視為完成報名。
【步驟一：填寫線上表單與上傳檔案】
請至線上表單（https://forms.gle/nd7xcXcJrYQzu2rT6）填寫基本資料與遴選資料，如「肆、遴選資料」選擇以圖片或影片呈現，亦請於線上表單中上傳檔案。
【步驟二：紙本郵寄】
請依報名表格式填妥（得以電腦WORD繕打或親自撰寫），並連同身分佐證資料，以A4規格紙張裝訂整齊後，掛號寄送至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兒少組（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2段503號5樓，廖小姐），收件日以郵戳日期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所送資料概不退還，請自行留底。
二、資料初審與報名結果通知：經本單位初審後，若有資料未齊全者，將以Email通知，並請於5日內補正；資料無誤者，亦將以Email回復報名成功。
三、遴選資料公告、線上互選及結果公告等相關時程與細節將另以Email通知。
四、如有疑問請洽：04-2250-0817廖小姐，sfaa0966@sfaa.gov.tw


壹、資料自我檢核表
	提醒事項
	自評項目

	1. 請確認是否符合116年任職期間為未滿18歲之兒少，即98年1月1日以後出生者，惟98年次者任期僅至滿18歲當月最末日止。
	□符合

	2. 報名資料已依照表格逐項填寫及簽名
	□已完成「貳、基本資料表」
□已於「參、個資聲明暨同意書」簽名並提供正本

	3. 身分佐證資料：
檢附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必提供）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戶籍謄本影本

	4. 「肆、遴選資料」已依照格式與資料限制說明填寫。
【本項可用文字、圖片或影片呈現，但僅能選擇一種呈現方式】
	□符合且文字未超過限制字數及1頁A4
□符合且圖片檔未超過5 MB
□符合且影片未超過200 MB

	5. 已完成步驟一，於線上表單填寫填寫基本資料與遴選資料
	□符合
□已上傳遴選資料的圖片檔
□已上傳遴選資料的影片檔

	※請報名者針對自評項目自行檢核，如確認無誤請於下方簽名欄簽名。

報名者簽名：                  




貳、基本資料表
	身分別
	□不分處境兒少
□國中（含）以下兒少[115學年度]
□身心障礙兒少(附身心障礙證明)
· 障礙類別：＿＿＿＿＿
· 障礙等級：＿＿＿＿＿
□原住民族兒少(附戶籍謄本)：民族別：＿＿＿＿＿＿
□新住民子女(附戶籍謄本)
· 父，原生國籍別：＿＿＿＿＿
· 母，原生國籍別：＿＿＿＿＿

	
	[說明]請檢附相關證明，例如：
1. 身分證、學生證、戶籍謄本之正反面影本、身心障礙證明。
2. 新住民子女應提供戶籍謄本影本，且須載有本人及父母姓名、父母結婚登記及原生國籍等資料；如父或母尚未設籍，則需檢附近期申請且有效之居留證正、反面影本。

	姓名
	

	參與意願
(擇2)
	□行政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
□衛生福利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
□衛生福利部兒童及少年事故傷害防制推動小組

	
	[說明]各組會議紀錄公布於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兒少福利」主題專區

	性別
	□生理男 □生理女 □其他：______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

	
	[說明]116年度可報名者為116年任期開始時未滿18歲者（即98年1月1日以後出生者，惟98年次者任期僅至滿18歲當月最末日止）。

	電子信箱
	

	
	[說明]請填一個平常有在使用的信箱。

	聯絡電話
	

	
	[說明]市話或手機均可。

	居住縣市
	

	就學縣市
	□同上；其他：＿＿＿＿＿

	就學學校/
學級
	學校名稱（全銜）：
年級：

	法定代理人
	姓名
	與兒少之關係
	聯絡電話

	
	
	
	

	緊急連絡人
	姓名
	與兒少之關係
	聯絡電話

	
	
	
	

	支持措施
[說明：請依需要勾選哪些安排可以使參與過程更為自在。]
□陪同人員
□手語翻譯
□同步聽打
□乘坐輪椅需求較大空間
□放大字體資料（需求字級：＿＿＿＿＿）
□在會議中提供電子文件
□特殊飲食需求：＿＿＿＿＿
□偏遠地區往返（地點：＿＿＿＿＿）
□其他：＿＿＿＿＿





3、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暨同意書
【請兒少與法定代理人共同詳閱後簽名】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15條蒐集、處理及利用您個人資料，詳如以下說明，請務必詳閱。
1. 個人資料蒐集目的：
(1) 為遴選兒童及少年（下稱兒少）代表參與行政院與衛生福利部所設兒少福利與權益事務相關小組會議，並於特定網站辦理投票。
(2) 查詢是否有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或其相關法令之情形。
(3) 提供您參與兒少權利相關政策諮詢會議與活動資訊，以及相關聯繫事宜。
1. 個人資料蒐集類別：識別類（例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電話號碼、地址、電子郵件）、特徵類（例如：年齡、性別、出生年月日、國籍、筆跡與紙本文件）、社會情況類（例如：移民情形）、教育或其他專業類（例如：學校紀錄）、健康與其他類（例如：身心障礙）等。
1.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本機關將於行政院與衛生福利部為兒少福利與權益事務相關小組遴選「兒少代表」期間利用您個人資料；如您獲選為兒少代表或同意接收會議（活動）資訊，則利用期間將配合延長至116年12月31日。
(2) 地區：本機關辦公地點（以臺北市、臺中市為主）及網際網路傳輸所達地區。
(3) 對象：本機關為主要使用對象，以及瀏覽本機關兒童權利公約資訊網（下稱CRC資訊網，https://crc.sfaa.gov.tw/）之不特定大眾。
(4) 方式：電子文件、紙本，或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檢索、整理個人資料之集合；並得於116年兒少福利與權益事務相關小組遴選「兒少代表」期間，將遴選資料（含姓名、性別、推薦方式、身分別、學級、自我介紹、參選動機、關注議題）公告於CRC資訊網。
1. 依據個資法第3條規定，您就本機關保有您的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
1. 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惟須知您個人資料倘有缺漏，可能導致本機關未能提供遴選或會議（活動）資訊，或相關行政協助，對您權益有不利影響。
□本人已詳閱以上說明，並明確知悉個人資料相關權益。（必填）
□本人同意於115至116年度接收會議（活動）相關資訊，並同意將姓名、電子信箱、地區及關注議題公告於CRC資訊網，供各級政府機關作為參與邀請、報名通知等會議（活動）相關目的使用（本項為選填，不影響遴選資格）

本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請親筆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請親筆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4、 
遴選資料
（本資料將公告於CRC資訊網，請勿提供社群帳號或個人隱私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_   學級：□國小□國中□高中　年級：______
推薦方式：□自我推薦 □縣市政府：______________ □民間團體：______________
身分別：□不分處境
　　　　□特殊處境：○國中（含）以下兒少○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族○新住民子女
[說明]
(1) 遴選資料（自我介紹、參與動機、關注議題）可以用文字、圖片或影片呈現，三者擇一。
(2) 資料限制：文字請勿超過1頁（A4）；圖片檔案不得超過5 MB；短片時間應為3分鐘內，且檔案不得超過200 MB。若遴選資料超過限制範圍，公告時將不予呈現。
	自我介紹：（自我成長經歷過程，不超過300字）


	參與遴選動機：（參加遴選原因、期待與他人分享什麼，不超過300字）

	關注議題：（擔任委員期待在跨部會小組討論的主題是什麼，不超過200字）






